附件

《宁夏大学新华学院章程》修订案

一、将第三条修改为：
新华学院办学方向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不断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二、增加第三章：党的建设
第十六条 中共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设在学院的基层党组织，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的规定开展党的活动，加强党的建设。学院的党组织（党委）关系隶属于宁夏大学党委。
第十七条 学院党委设书记1名、副书记2—3名（含纪委书记1名）。书记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任命、委派，副书记（纪委书记）由宁夏大学党委任命、委派。
第十八条 学院党委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，中共中央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相关规定履行以下职责：
（一）学院党委在学校工作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，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，把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与德育工作作为首要政治责任，全面加强学院党建工作。
（二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教育公益性原则。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、为人民服务，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（三）学院党组织班子与学院决策层、管理层“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”。学院党委书记通过法定程序兼任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。

（四）学院党委根据工作需要在学院二级单位建立党组织，监督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院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，加强思想政治引领，筑牢师生理想信念根基，保证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任务完成。
（五）领导学院党组织自身建设，加强党员队伍建设。做好发展党员工作，严格党的组织生活，规范党员组织关系管理，从严教育管理党员。
（六）学院党委领导学院思想政治工作，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，抓好学生德育工作，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学习生活各环节，促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，巩固学院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阵地。重视师德师风建设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。
（七）领导学院群团组织、学术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，促进和谐校园建设。
（八）健全党的工作部门，设立党委工作部和纪委办公室，明确工作职责，配备专兼职党务工作人员，从事党的组织、宣传、纪检等工作。落实党建经费、活动场所等方面的保障机制，党组织活动经费列入学院年度经费预算。

（九）做好统一战线工作。对学院内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实行政治领导，支持其依照各自章程开展活动。支持无党派人士等统一战线成员参加统一战线相关活动，发挥积极作用。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和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。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，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类非法传教、渗透活动。
第十九条 党组织参与决策和监督。建立健全党组织参与决策和监督制度。学院设立党委会、党政联席会议（院务会）。涉及党的建设、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等事项，由学院党委会议研究决定；涉及学院发展规划、重要改革、人事安排和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等重大事项，学院党委参与讨论研究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（院务会）研究同意后再提交董事会作出决定；涉及教师引进、课程建设、教材选用、学术活动、对外交流等事项，学院党委把好政治关。加强学院党委对学院重要决策实施的监督，定期组织党员、教职工代表等听取院长工作报告以及学院重大事项情况通报。
三、此外，对条文的序号作相应调整。


